
 

中小企業海外申請專利諮詢協助流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9 年 11 月 12 日 

背景與目標 

中小企業占我國產業近 98%的比例，在我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也是我國企業的

骨幹。擬定妥善的智財策略及進行完整的專利布局是企業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為協

助中小企業進行海外專利布局，本局特訂定「中小企業海外申請專利諮詢協助流程」，

提供中小企業相關諮詢服務，盼協助中小企業擴展海外市場及提升國際競爭力。 

適用範圍 

我國中小企業，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實

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之事業(「中小企業認定

標準」，附件 1)。 

協助時機與前提 

我國中小企業家數眾多，為將行政資源做最有效利用，本諮詢服務以我國中小企業有

進一步向海外申請專利之規劃者，可向本局提出諮詢協助請求。 

  



流程圖 

申請人 智慧局 專利檢索中心 說明 

   
1. 有海外專利申請需求之中小企業，填具並

電郵請求書(附件 2)或直接撥打本局專

線，提出協助請求。 

 專線：02-2376-7680， 

周志賢副組長 

 電郵：ipo3p@tipo.gov.tw 

 

2. 本局依據請求書或來電請求內容，提供諮

詢服務。諮詢內容包含： 

(1) 釐清所詢案件為專利或其他智財議

題，非屬專利案件，由智慧局相關單

位提供專人諮詢服務； 

(2) 提供海外專利申請初步資訊； 

(3) 一般性專利意見諮詢。 

 

3. 企業是否決定赴海外申請專利： 

(3-1) 赴海外申請專利，續行 4.。 

(3-2) 不赴海外申請專利，結案解除列管。 

 

4. 企業是否已在智慧局申請專利： 

(4-1) 已申請專利，智慧局加速審查
1
。 

(4-2) 未申請專利，續行 5.。 

 

5. 企業是否進行可專利性評估： 

(5-1) 進行評估，智慧局協助轉介專利檢

索中心，及提供曾在目標國家提供過服務

之事務所資訊。 

(5-2)不進行評估，智慧局提供曾在目標國

家提供過服務之事務所資訊。 

6. 非專利案件由智慧局相關單位提供專人

諮詢服務、智慧局提供諮詢後或經轉介專

利檢索中心，並/或提供曾在目標國家提

供過服務之事務所資訊後，結案解除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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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名  稱：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6 月 24 日  

第 1 條  

本標準依據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 2 條  

本標準所稱中小企業，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實收資本額在新 

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之事業。 

第 3 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所稱小規模企業，係指中小企業中，經常僱用員工數 

未滿五人之事業。 

第 4 條  

（刪除） 

第 5 條  

本標準所定經常僱用員工數，係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受理事業最近十二個 

月平均月投保人數為準。 

第 6 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中小企業： 

一、中小企業經輔導擴充後，其規模超過第二條所定基準者，自擴充之日 

    起，二年內視同中小企業。 

二、中小企業經輔導合併後，其規模超過第二條所定基準者，自合併之日 

    起，三年內視同中小企業。 

三、輔導機關、輔導體系或相關機構辦理中小企業行業集中輔導，其中部 

    分企業超過第二條所定基準者，輔導機關、輔導體系或相關機構認為 

    有併同輔導之必要時，在集中輔導期間內，視同中小企業。 

第 7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 2 

【中小企業海外申請專利諮詢協助請求書】  
（本請求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一、請求企業： 

名稱：  

代表人：   

地址：  

統一編號： 

聯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二、我國專利申請資訊(無則免填)： 

申請案號： 

三、產品/技術說明(與我國專利申請相同，則免填)： 

 

 

四、需求內容： 

 

 

※智慧局提供服務: 

□ 提供申請專利諮詢 

□ 轉介專利檢索中心 

□ 提供我國業就目標國家提供專利申請服務之事務所名冊 

□ 其他： 


